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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制度的缺失导致我国房地产登记出现许多问题,对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不利影响。

《物权法》在建立和完善房地产统一登记制度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实施房地产统一登记提供了有力

的法律保障。《土地登记办法》为建立统一的房地产登记制度提供了良机。本文对我国现行的房地产抵

押登记制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完善房地产抵押登记制度的方式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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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动产抵押登记的含义和

价值 

1.1不动产抵押登记的含义 

房地产抵押登记是指房地产抵押登

记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照法定程

序记录房地产抵押设定的抵押权及其在

中国的变更和终止。具体的抵押登记簿.

设立该项制度的初衷在于不动产抵押权

的公示,使社会公众能够容易地了解到

某项不动产上所具有的抵押权状况,从

而降低不动产交易中的风险。 

1.2不动产抵押登记的价值 

建立房地产抵押登记制度的原因

之一是,房地产通常具有相对较大的价

值。房地产交易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秩序

和安全,关系到国民经济和民生。更重

要的原因是房地产抵押登记有其自身

的重要价值。 

第一：房地产抵押登记是为了加强

担保效力。房地产抵押登记后,其抵押物

权由法律确认。当它与抵押品上的其他

权利(例如债权)冲突时,法律将优先考

虑保护；此时,如果第三方正在处理房地

产抵押,则不必存在房地产抵押。调查应

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并且不得对

房地产抵押提出索赔。反对抵押权。这

样,房地产抵押权的登记进一步增强了

主要债权的担保功能。 

第二：房地产抵押登记有利于争端

的解决。在日常生活中,同一房地产通常

可以负担多笔抵押贷款,并且可以通过

房地产抵押贷款登记系统合法安排多笔

抵押贷款之间的冲突,以有效解决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四条

规定,同一财产抵押给两个以上债权人

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偿还拍卖,出售抵

押财产所得的价格：注册还款的顺序；

如果命令相同,则应按债权的比例偿还；

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抵押已经

登记的,应当按照合同生效时间的顺序

还款。如果顺序相同,则应按照合同生效

日期的顺序支付债权。比例结算。登记

的抵押权应先于未登记的抵押权支付。

这样,当同一房地产上有多个抵押时,可

以根据记录在册的抵押登记的时间顺序

来确定抵押的顺序,从而可以顺利解决

抵押之间的矛盾。 

第三：房地产抵押登记也是为了促进

经济和社会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秩序。对房

地产抵押贷款进行注册后,与抵押贷款

进行交易的第三人可以去注册机构检查

注册内容,以了解可能影响其权益的其

他权利的存在,并合理地预期交易的后

果。这样,您可以避免由于行使抵押权而

意外损害您自己的利益,从而维护房地

产交易的安全性和秩序。 

分析师提供的更多信息要查看其他

翻译信息,您必须输入相应的研究员。 

2 不动产抵押登记的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 

2.1当前不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的

现状 

2.1.1登记机关的责任机制不健全。

首先,登记机关对错误登记的后果应该

负一定的责任和义务,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因此,必须使登记机构在享受一

定利益的同时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

这才能体现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其

次,登记机关对登记内容不承担任何责

任,不利于加强登记机关的责任感,登记

机关很难有压力和动力来履行其审查登

记义务。针对上述情况,《物权法》第二

十一条规定:“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

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

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

人追偿。” 

2.1.2登记收费不合理。当前我国一

般是按财产标的金额收取一定比例的登

记费用。作为物权登记,不论标的大小,

程序是一样的,也不会因为标的大小不

同而使登记机关有劳动付出的不同。因

此,对于按标的大小来收取不同的费用

是不合理的。登记具有社会服务的一面,

不应成为行政收费的谋利手段。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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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登记的费用应当有一套全国统一标

准。这个标准应当依据足以维持每件登

记支出(包括登记公告、资料存档、办公

设备等)的成本来进行量化,而且必须尽

可能地低,以便加速财产流转,提高不动

产的使用效率。《物权法》规定:“不动

产登记费按件收取,不得按照不动产的

面积、体积或者价款的比例收取。具体

收费标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价格主

管部门规定。” 

2.1.3我国不动产抵押登记制度存

在的问题抵押物登记能起到公示作用,

可以防止抵押人隐瞒财产已作抵押的情

况,对同一财产的同一价值作抵押或者

非法转让,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3 不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的完善 

3.1取消担保法中关于不动产和特

定动产抵押登记要件主义(抵押合同自

登记之日起生效)的规定,一律改为登记

对抗主义 

3.2改变“多头登记”状况,统一登

记部门,赋予登记部门以司法权 

3.3建立实质审查制度 

为了使注册的内容与实际权利一致,

有必要对注册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

而进行实质性审查是注册可信性的必要

前提。一些学者认为,实质审查虽然可以

提高注册内容的准确性,但也具有操作

程序复杂,影响交易效率的弊端。因此,

即使德国被认为是实体审查制度实施的

代表,它仍然在权利人和交易对方关于

实质法律关系的意图上强加了不审查的

原则。这种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但应注意

的是,在德国完成房地产销售后,通常需

要公证人进行公证,实际上,在公证过程

中必须进行认真的实质审查。这样,在注

册时就无需进行实质审查。 

3.4建立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制度 

如前所述,注册内容的正确性不仅

影响交易双方的利益,而且影响交易的

安全性和顺序。错误的注册不仅会给物

权持有人造成损失,还会给交易中涉及

的各方造成损失。 

此外,如果注册机构的工作人员

故意与他人串通或恶意串通,对交易

的当事方造成损害,则他们应承担行

政责任,在严重的情况下,应对其进行

刑事责任追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

员选拔和监督的疏忽,登记机关仍应

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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